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5项问题
整改验收销号公示

我局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5项问题整改。按照《双鸭山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试行）》规定，向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报送了验收销号报告，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了验收，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进行了审核，该项整改任务拟销号，现将整改验收销号情况向社会公示：
一、整改任务
2024年1—7月，双鸭山市PM2.5为30微克/立方米，同比升高11.1%。
二、整改目标
PM2.5浓度达到年度考核目标。
三、整改措施
1.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制定《秸秆禁烧管控工作提醒函发放制度》《秸秆禁烧管控督查自查工作方案》，成立市级6个督查组对分管区域开展督查巡查。
2.落实重污染天气应对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根据省、市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及时组织县（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3.强化工作合力，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协同做好扬尘污染整治、燃煤污染控制和移动源污染治理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保障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确保PM2.5浓度达到年度考核目标。
四、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市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工作调度机制办公室制定了《双鸭山市2024年春季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督查自查工作方案》，成立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公安、交通、林草、气象等部门组成的6个督查组对分管区域开展督查巡查，2024年春季秸秆禁烧管控中出动人员1101人，督查乡镇544个（次），村屯790个（次），督查里程23865公里。制定了《双鸭山市生态环境系统2024年春季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督查巡查实施方案》，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为组长的5个督查指导组，对县（区）进行督查巡查。印发《关于加强双鸭山市春季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督查巡查工作的通知》。共下发秸秆禁烧管控预警函2次、工作提示2次、提醒函1次。各县（区）、各督查组第一时间采取联动管控措施进行应对，未因秸秆露天焚烧产生重污染天气。
2.开展环境空气质量“麻雀战”，成立了环境空气质量保障攻坚小组，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专人紧盯AQI小时数据、分钟数据，针对异常数据变化开展站点周边执法检查。组织县区完成了空气自动监测站点周边污染源画像工作，加密与气象部门会商频次，及时发布相关预警或通知，强化了空气质量保障的工作能力。
[bookmark: _GoBack]3.制定了《双鸭山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通过全年工作，未出现重污染天气。我局制定了《双鸭山市扬尘污染综合整治方案》，通过组织县（区）开展排查，发现并整改重点扬尘源问题6个，同时制定《2024年双鸭山市大气污染防治“冬病夏治”专项行动方案》，通过淘汰燃煤锅炉、优化能源结构，完成散煤削减替代0.8063万吨、抽测重型柴油车691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206辆，合格率100%。2024年度我市PM2.5浓度指标达到省级考核标准。
五、验收审核情况
经验收审核，达到销号标准。
6、 公示时间
2026年2月2日至2026年2月13日（共10个工作日）
七、受理部门
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八、受理电话
0469—6685350
九、受理地址
双鸭山市尖山区学府街道时代新城二期（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
以上整改验收销号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30日
